
光復國中小新生總量管制問題與解答（Q＆A） 

一、問：就讀光復國民中學小國中部，有無設籍多久的限制？ 

答：就讀臺中市公立國民中學，原則上無設籍多久之限制，凡是設籍本市且有實際居

住者，即可依其戶籍分發入學。但因本校教室不足，有招生容納量的限制，故訂

定本校總量管制辦法報府，依本校總量管制辦法之順位分發。若第一順位學生已

超過本校招生容納量，將依學生設籍先後分發至額滿為止。故可分發入學最後設

籍日，將依當年度參與新生資格審查學生人數及審查結果而定。 

二、問：設戶籍的時間先後如何計算？是以父母或學生為基準？須全家人設籍在一起嗎？

答：原則上學生須與直系親屬其中一人或法定監護人皆設籍於本市同一戶籍地址內，

並有繳交居住事實證明文件者，將列為第一順位。設籍時間以該名學生遷入本校 

學區的最後設籍日為準。 

三、問：在同一學區內遷移戶籍者，設籍日應如何計算？ 

答：因戶政機關資料僅顯示最後一次遷移戶口之設籍日，故國中新生分發入學時，是

以採計最後一次遷移戶口之設籍日為基準。若上次「設籍地」也是在同一學區 

內，可繳交含「詳盡記事欄」之戶口名簿、報到日往前三個月內的戶籍謄本或學

生個人之遷徙記錄證明書，將可採計較早之設籍日。但幾次遷徙地必須在同一學

區內，且遷徙日期是銜接的，若遷出學區後再遷入，將以學生最後遷入學區的日

期為設籍日。倘戶籍所屬學區為共同學區，亦符合同一學區。 

例如：學生戶籍從甲處遷到乙處再遷到丙處，如果三處均位在光復學區內(包括共

同學區)，則設籍日以甲處的遷入日期為準。但如果其中乙處非光復學區，則設籍

日需以丙處的遷入日期為準。 

四、問：何謂「居住事實證明文件」？ 

答：需檢附直系親屬(爸媽、爺奶、外公婆)之居住事實證明文件。所謂「居住事實證明

文件」，可檢附房屋所有權狀(或房屋稅單)、經法院公證處或民間所屬公證人事務

所開立之公證租賃證明、或報到日前一年間任一月份之水費、電費、市內電話

費、信用卡收據、公家機關證明或通知單等，足以證明居住於學生戶籍所在地事

實之相關文件。 

五、問：兄姊就讀額滿國中，其弟妹入學七年級卻進不去，該怎麼辦？ 

答：因每年資格審查情況不一，其弟妹仍應依當年度總量管制辦法順位辦理分發入

學，若當年度弟妹無法排上，則依辦法轉介至鄰近未額滿學校。 

六、問：設籍於本市之外縣市(含國外)國小應屆畢業生，應如何辦理入學？ 

答：本市國小依規定期程送名冊至本校，本校依收到之國小名冊發放資格審查通知。

但由於外縣市(含國外)並無規定需提送名冊給本校，故外縣市(含國外)國小應屆畢

業生，若已設籍於本校學區，請自行留意並上網觀看本校最新消息公告之新生資

格審查及報到相關期程，或直接來電詢問。並依當年度總量管制辦法相關期程，

自行至本校繳交資格審查相關資料，依總量管制辦法順位與其他新生一起進行審

查，並依順位進行報到或額滿時轉介鄰近未額滿之學校。 

七、問：新生未於規定期程內完成報到手續時，該如何處理？ 

答：新生未於規定期程內完成報到，且學校已額滿，可自行詢問其他學校報到事宜。

若需本校協助處理，將協助轉介至鄰近未額滿之學校。 


